袁州区法律援助中心服务指南

（一）法律援助的范围

1、刑事案件；

2、依法请求国家赔偿；

3、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

4、请求发给抚恤费、救济金；

5、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

6、请求支付劳动报酬；

7、主张因见义勇为行为产生的民事权益；

8、请求工伤、医疗事故、交通事故赔偿的；
9、遭受家庭暴力、虐待、遗弃，维护合法权益的；
10、其它确需要法律援助的法律事项。

（二）申请法律援助的条件

具备下列条件的申请人，经本中心审查后，可以获得法律援助：

1、具有本辖区内常住户口或者有本市（县、市区）暂住证、事由、案由发生在袁州区行政区域内的当事人、申请事项确有理由和依据并有给予援助的必要。
2、有证据证明确有经济困难，无能力或无完全能力支付法律服务费用。
3、有充分证据证明为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需要法律帮助。
4、盲、聋、哑等残疾人和未成年人为刑事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可以获得法律援助。（符合法律明文规定的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无需对其是否具备一般条件作实质审查，即可经过人民法院指定获得法律援助。）
5、法律援助中心认为有必要的需要法律援助的案件。

（三）法律援助申请人应向本中心递交的材料

1、身份证明材料（如居民身份证、户籍证明、其他有效身份证明如暂住证）；

2、经济困难证明材料（如救济证、下岗证、待业证、政府有关部门或所在单位出具申请人及家庭成员经济状况的说明）；

3、享有合法权益的证明材料（如财产所有证、亲属关系证明、权益受到侵害的事实材料证明）；

4、代理申请的，代理申请人还应当提交代理权证明；

5、本中心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材料。

（四）申请法律援助的注意事项

1、申请人获得法律援助后，应与法律援助机构签订法律援助协议，并按有关规定或约定与法律援助人员合作，否则，法律援助机构有权视情节中止或撤消法律援助。

2、申请人如果以欺骗方式获得法律援助的，法律援助机构一经发现，将撤消其受援资格并向其追索有关费用。

3、受援人在受援期间因经济情况改善，不再符合受援条件的，法律援助机构可以终止法律援助；也可以经受援人与法律援助机构协商，不终止法律援助，但应支付法律服务费用。

4、受援人因法律援助事项的解决获得较大的经济利益时，应当向法律援助机构补偿法律服务费。

（五）法律援助的形式

1、法律咨询、代拟法律文书；

2、刑事辩护和刑事代理；

3、民事、行政诉讼代理；

4、非诉讼法律事务代理：

5、公证证明；

6、其它形式的法律服务。
（六）终止法律援助的条件

有下列条件之一的，应终止法律援助：

1、受援人以捏造、隐瞒事实或弄虚作假的手段获得法律援助的；

2、有新证据证明给予法律援助的理由不再成立的；

3、受援人的经济收入状况发生变化，不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

4、案件终止审理或者已被撤销的；

5、受援人又自行委托律师或者其他代理人的；

6、受援人要求终止法律援助的。 
（七）法律援助人员的权利和义务

1、保守法律援助案件所涉及的国家秘密、不许泄露当事人的隐私；

2、法律援助人员接受指派后，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拖延或终止办理法律援助事项；

3、法律援助人员在办案过程中，发现受援人不具备法律援助条件的，应当提请法律援助机构撤销其受援资格；

4、法律援助人员在履行法律援助职责时，受到单位和个人非法干预或打击的，有权向有关部门提出控告，有关部门查证属实的，应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八）法律责任

法律援助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对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纪律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人员提供法律援助，或者拒绝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人员提供法律援助的；

（二）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收取财物的；

（三）侵占、私分、挪用法律援助经费的；

（四）办理法律援助案件违反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的；

（五）在工作中，有滥用职权、玩忽职守行为的；

（六）无正当理由拒绝接待、擅自终止法律援助案件的。
（九）申请来访须知

1、您要了解法律援助范围、对象等，请阅读公式栏内容。

2、咨询中需申请法律援助，经接待人员初审，再提出法律援助申请。

3、群体共性问题需咨询，请派出5人以下代表。

4、袁州区法律援助中心电话
电 话：0795-3220148
